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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府规〔2023〕3号

南充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南充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南充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已经七届

市委常委会第 112次会议、七届市政府第 6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南充市人民政府

2023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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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决

策部署和市委七届八次全会等会议精神，大力实施“产业兴市、制

造强市”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南充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组团培

育省域经济副中心、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特制

定本政策措施。

一、加快企业培育发展

1.支持重点企业做大做强。对发展潜力大、技术实力强、市场

份额高、投资体量大的优质工业企业，按照“一事一议”“一企一

策”方式给予专项支持。对新入选省“贡嘎培优”行动计划的工业

企业，一次性给予 30万元奖励。对柔性电子、真空设备、预制菜、

新能源汽车、化工新材料等新赛道产业的重点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首次超过 1亿元的，一次性奖励 10万元，每增加 5亿元，再一次

性奖励10万元；对其他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10亿元、

20亿元、50亿元、100亿元的工业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 20万元、

4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奖励。

2.支持优质企业上市发展。对在境内主板、创业板、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IPO）上市的工业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500万

元补助。对在境外主要资本市场成功首发上市的工业企业，一次性

给予 350万元补助。对在“新三板”挂牌的工业企业，一次性给予

150万元补助；对在北交所上市的工业企业，再给予 150万元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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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纳入省上市后备资源库的工业企业，一次性给予 20万元补助。

3.支持中小企业特色发展。对首次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产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工业企业，分别一次性

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50万元奖励。对获评省级“专精特新”

企业的中小企业，一次性给予 10万元奖励。对首次获评国家级、

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新经济示范企业、生产性服务业示范企业、

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项目、平台）、检验检测中心，分别一次性

给予最高不超过 50万元、20万元奖励。对入选省新赛道领先型“赛

手企业”的工业企业，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 20万元奖励。

4.支持小微企业加快发展。加大小微企业培育支持力度，推动

小微企业加快升规入统，对首次纳入规上统计并保持 1年以上的工

业企业，属年度升规入统的一次性给予 10万元奖励，属月度升规

入统的一次性给予 15万元奖励。每净增 1户规上工业企业，给予

所在县（市、区）30万元补助，用于推进工业企业培育。

二、大力推动技改创新

5.支持企业项目建设。对固定资产投资 300万元及以上的产业

化、技术改造项目（其中技术改造项目主要设备投入不低于固定资

产投资额 60%比例），按不超过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 10%的比

例，给予最高不超过 800万元奖励；对纳入国省补短板锻长板、国

省级先进制造业和我市新赛道产业的重点项目，将最高支持比例提

升至 13%，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的奖励。

6.支持企业平台建设。对首次获评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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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研究院）的

工业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 50万元、30万元奖励。对

首次获评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工业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

最高不超过 50万元、30万元奖励。

7.支持企业技术攻关。对首次通过国、省首台套（首批次、首

版次）产品认定的工业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30万元奖励。对经国、省认定的首台套、首批次产品大规模产业

化的项目，分别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 50万元、30万元补助。对

获得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按照首次认定、重新认定分别一次

性给予 30万元、5万元奖励。对首次获得认定的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示范企业和示范机构，按照国家级、省级分别一次性给予每户

50万元、30万元的补助。支持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对牵头承

担国家专项任务、实施省级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的单位，按不超过已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10%的比例，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500万元奖励；通过“一事一议”“一企一策”方式，对破解行业

“卡脖子”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工程转化项目的单位，按不超过

固定资产投资额 20%的比例，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1000

万元奖励。围绕“3+2”主导产业，支持重点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

新联合体、与高校共建现代产业学院，按不超过已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额 10%的比例，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奖励。

三、着力提升发展能级

8.支持提升品牌质量。对首次获评国家级、省级工业质量标杆



— 5 —

的工业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 50万元、20万元奖励。

对获评中国驰名商标、中国质量奖等国家级品牌奖项的工业企业，

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 50万元奖励。对获评四川省天府质量奖、

南充市质量奖等省级、市级品牌奖项的工业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

30万元、20万元奖励。对获评中国质量奖、四川省天府质量奖等

国家级、省级品牌提名奖项的工业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 15万元、

10万元奖励。

9.支持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对完成数字化车间、工厂建

设的工业企业，按最高不超过项目投资额 10%的比例给予一次性

补助，单个企业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对通过项目验收并接

入国家工业互联网网络的工业互联网行业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星火链网”骨干节点项目，按最高不超过项目投资额 30%的比

例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项目补助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对新获

批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两化融合试点（示

范）、数字领航、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数字赋能优秀场景的企业

（项目），按照国家级、省级分别一次性给予 20万元、10万元

奖励。

10.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对首次获评国家级、省级绿色园区的，

分别一次性给予 50万元、30万元奖励；对首次获评国家级、省级

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的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30万元奖励。对获得国家级、省级能效领跑者（水效领跑

者）的企业或绿色园区，分别一次性给予 50万元、30万元奖励。



— 6 —

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节水型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 20万元、

10万元奖励。

四、推进园区提档升级

11.支持园区提升能级。聚焦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主导产业培

育、亩均产出效益等，差异化下达园区目标任务并综合评价，对完

成目标任务且排位全市前 3的园区，每年分别给予 500万元、400

万元、300万元补助，用于支持园区建设。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经济

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最高不

超过 100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试点示范区和特色产业基

地的产业园区，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奖

励。对新认定的省级特色园区，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 50万元奖

励。对新认定的其他省级园区，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 30万元奖

励。

12.支持服务体系建设。对企业新建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按

不超过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10%，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补助。对首次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分别一

次性给予 30万元、20万元奖励。对首次认定的国家级、省级中小

企业服务示范平台，分别一次性给予 20万元、10万元奖励。

13.支持园区集约发展。对企业新建三层及以上且面积达到 3

万平米及以上的标准厂房，按建筑面积据实给予补助，其中对三层

及以下的部分按最高不超过 50元/平方米给予补助，对第四层的部

分按最高不超过 75元/平方米给予补助，对第五层及以上的部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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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不超过 100元/平方米给予补助。特殊行业层高达到 8米及以

上的单层标准厂房，按最高不超过 50元/平方米给予补助。

五、助力企业拓展市场

14.支持企业拓展市场。支持开展商贸市场拓展活动，对参加

经市委市政府批准的会展活动的企业一律免收展位费，对其中参加

跨省（市）会展或省内由省级及以上部门主办的展会活动，可视情

况给予每户参展企业不超过 3000元的费用补助。

六、切实加强要素保障

15.缓解企业融资压力。积极推广“制惠贷”“园保贷”，提

高应急转贷资金使用效益，缓解工业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对工业企

业用于扩大生产、技改研发、购买原料等生产经营活动的一年期及

以上融资借款，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贴息补助。

16.支持降低用能成本。推动工业企业进入电力市场，合理选

择电力市场交易品种、用足分时电价等电力政策，助力企业降本增

效。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天然气供应由“转供”改“直供”，

鼓励重点企业与供气企业签订中长期供气合同，积极帮助重点企业

争取阶梯气价、价价联动等气价优惠政策，切实降低用气成本。

17.加强项目用地保障。加强用地指标统筹，各县（市、区）

每年按不低于当年新增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的 20%比例安排工业用

地，优先支持重大产业项目争取省级单列兜底土地指标。推行工业

用地“标准地”改革、工业项目用地“带方案出让”，鼓励工业用

地弹性出让。在符合详细规划并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支持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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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工业用地上新建、扩建生产性用房，或进行厂房加层，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对符合条件的标准厂房和工业大厦，可按幢、层等为

基本单元进行不动产首次登记。

18.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坚持专款专用、严格过程考核、加强

结果运用，每年开展财政监督检查或资金使用绩效评价，评价结果

与下年度各县（市、区）补助资金额度挂钩。

本措施自 2024年 1月 20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本政策执行

前，继续沿用原有政策。政策措施所涉及奖补标准，根据工业发展

资金预算及项目投资额度分级等因素，在前述上限内经综合测算后

确定。同一企业同一事项原则上不重复享受同级财政奖补。此前与

本文件内容不相符的，以本文件为准。实施过程中，如国省市出台

新规定，则按新规定执行。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和市委七届八次全会等会议精神，大力实施“
	1.支持重点企业做大做强。对发展潜力大、技术实力强、市场份额高、投资体量大的优质工业企业，按照“一事
	2.支持优质企业上市发展。对在境内主板、创业板、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上市的工业企业，给予
	3.支持中小企业特色发展。对首次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工业企
	4.支持小微企业加快发展。加大小微企业培育支持力度，推动小微企业加快升规入统，对首次纳入规上统计并保
	5.支持企业项目建设。对固定资产投资300万元及以上的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其中技术改造项目主要设备
	6.支持企业平台建设。对首次获评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业设计中
	7.支持企业技术攻关。对首次通过国、省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产品认定的工业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最高
	8.支持提升品牌质量。对首次获评国家级、省级工业质量标杆的工业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
	10.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对首次获评国家级、省级绿色园区的，
	分别一次性给予50万元、30万元奖励；对首次获评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的企业，
	11.支持园区提升能级。聚焦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主导产业培育、亩均产出效益等，差异化下达园区目标任务并
	12.支持服务体系建设。对企业新建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按不超过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0%，一次性给
	13.支持园区集约发展。对企业新建三层及以上且面积达到3万平米及以上的标准厂房，按建筑面积据实给予补
	14.支持企业拓展市场。支持开展商贸市场拓展活动，对参加经市委市政府批准的会展活动的企业一律免收展位
	15.缓解企业融资压力。积极推广“制惠贷”“园保贷”，提高应急转贷资金使用效益，缓解工业企业资金周转
	16.支持降低用能成本。推动工业企业进入电力市场，合理选择电力市场交易品种、用足分时电价等电力政策，
	17.加强项目用地保障。加强用地指标统筹，各县（市、区）每年按不低于当年新增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的20%
	18.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坚持专款专用、严格过程考核、加强结果运用，每年开展财政监督检查或资金使用绩效
	本措施自2024年1月20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本政策执行前，继续沿用原有政策。政策措施所涉及奖补标

